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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打碌寧碌利華

邵李周林張周關外
昭血 佐芾廣耀埠
他生靈然棠雄南贊 

助 
周李 關關員
漢超 祝祟兼
裔南 華頴代

理
周售 

舞都汝沙點 券 
市朗利市問來 
阻度愼加頓

寸
余馬爲麥馬
應鏡大天光 
和湖俸德珠

馮蔣廣鄺張張馮黃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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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黃鄧伍黃許伍 元 
丙 岑傳大介李 
煇權勳璋宏眉奕鄭 

瓚昆 
以黃袁李李譚廖 一 
上丙奕美雲錦 陳元 
每舜榮擧銳銓進根 
貳
毛黃袁李黃胡陳廖 
五丙龍濟禮勝文昌 
昌有茂裴隆義 

丕 
黃和黄陳參鍾詩 
梓經 羣餐 
棨生芹培利宏館

朱許黃譚張伍每 
桂延祖于五 

岸松燕光槐贊弔

雷 庶核交財文籌 
家 務數際政書辦 

通賞 主主主主主處 
訊協任任任任任長 
處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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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
理鄺黃雷余周何 
淦 景 家耀龍

六僑A三 美超解棠興林 
月公称C梁

六學Mm昌助副副副副副 

日校用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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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家鹿康 
經旨年純 進祥光華堯勉

I潘 何
仲 
謙 官

可犯 
埠社 
厠規

1

號九十月六年二拾弍國民

▲
加
屬
代
理
處

(
城
埠)
德
隆
號

(
雲
埠)
元
發
號 
合
生
號 
金
利
源 

中
原
興 
廣
濟
堂

(
滿
城)
泗
禱
號 

(
都
城)
福
源
公
司 

香
港
發
行
所

、

皇
后
大
道
中 

三
百
十
九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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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發
財
機
會
又
到
一

▲
幸
勿
失
之
交
臂 
〔以
下()
代
獎0
代
券
〕 

本
校
乃
加
中
唯
一
之
祖
國
文
化
教
育
機
關
開
辦
以
來
屢
蒙
各 

僑
胞
捐
欵
動
助
殊
深
感
激
茲
爲
繼
續
一
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長
足
之
發
展
起
見
而
勲
胃

籌
捐
經
費
委
員
會
乂
發
行0
0
俾
購0
者 

於
本
校
亦
希
得
餘
款
以
資
補
助
一
舉
而
數?
 

君
宫
仁
不
讓
玉
成
美
舉
造
福
無
窮
曷
勝
厚
幸 

一0
捐
毎0
定
價
坎
銀
五
毫

貳0
額
預
發0
0
叁
萬
元
以
二
成
歸
代
理
售0
者
爲 

四
成
頒0
以
四
成
包
支
籌
辦
費
外
餘
多
少
撥
歸
學 

持
三
。
格 
冠
軍
得
。
六
千
元
第
二
名
豈
千
二
百
五
十
元
第
二 

七
百
二t
五
元
第
四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七
十
五
元
拾
一 
至
五
一 

名
每
名
二
十
五
元
五
十 

至
一
百
名
毎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千 

元
四0
◎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
。
格
照
計

il
開
彩
日
期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下
午
一
一
時 
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埠
華
人
靑
年
會
居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 

社
團
代
表
與
全
體
僑
胞
蒞
：

七
開
彩
辦
法 
以
奉
埠
幼
一

施
行

八
。
。
每
部
十
條
共
銀
五

隨
卽
付6

取
。
時
以
十
一

計
奉
囘
欵
項

辦
理
使
華
僑
子
弟
求
學 

難
爰
集
會
犠
組 

人
有
僅0
之
良 

善
備
焉
深
望
僑
胞

名

依
照
第
一 
次
開
彩
辦
法 

部
收
銀
四
元0
欵
先
惠 

不
淸
餘0
付
囘
多
少
照

賣
者
每 

底
如
售

九
歓
迎
各
埠
商
號18

體
及
僑
胞
代
理
售
。

十
本
會
收
到0
欺
及0
尾
時
卽
另
行
發
給
收
據
與
購
。
人
或
寄 

由
代
理
人
轉
給

十
一 
凡
代
理
售0
者
於
售
。
時
須
將
購0
者
之
姓
名
詳
細
住
址 

或
信
箱
號
數
寫
明
於0
尾
以
便
一
經
開
彩
卽
知
何
人
得0
 

拾
二
凡
中
彩
冠
軍
第
二
第
三
及
殿
軍
者
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 

中
彩
者
隨
卽
函
知
由
報
紙
宣
揚

十
三
此
種0
0
用
西
字
說
明
亦
可
向
西
人
勸
銷 

十
四
本
會
所
收
得
。◎
之
款
俱
由
本
會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 

任
周
龍
興
財
政
主
任
余
耀
棠
以
本
校
名
整
貯
滿
地
可
銀 

行
提
欵
時
亦
須
用
籌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欽
主
任
三
君
簽 

名
方
得
提
支

十
五
本
會
所
收
之
欵
項
俱
由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
任
周
龍
一 

財
政
主
任
余
耀
棠
簽
名
妥
收
凡
簽
名
往
來
各
函
件
亦
由
一 
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簽
名
爲 ®
儼

拾
六
凡
中
彩
者
由
第
一 
至
第
十
幻
及
殿
軍
其
代
理
經
手
人
每
元 

可
享
受
扣
佣
銀
五
仙

興 籌

◎
車城致公堂爲關夫番誕 

鳴謝經費名列

▲
籌
捐
會
職
員

文等義軍。。則安置在直 

隸省內。-
整理北京之所謂政藩 

理會委員。。於昨十七日 

。。宣誓就職。。開第一次 

會議。。討論處理察哈爾 

省事。、惟議决各事。。不 

宣佈。。亦禁人養，。

馬占山將軍過俄記㈢
 

▲
將
領
取
道
歐
洲 
至
將
領
方
面
爲
便
利
及
安 

全
計
。
取
道
歐
洲"
中
央
允
以
五
六
人
爲
限
。， 

其
自
備
旅
費
者
聽
：
自
顏
惠
慶
就
任
大
使
以
後 

。
與
蘇
聯
政
府
接
洽
車
輛
。預
備
道
經
波
蘭
及 

德
國
。
證
照
與
車
票
及
歸
國
之
輪
船
。。以
及
籌 

畫
沿
途
旅
費 
昕
夕
將
事
。。電
文
盈
尺
。。此
項 

..專
車
。。遂
於
亚
一
月
拾
四
日
上
午
十
時
由
湯
木
斯 

克
開
行
。。全 ̂
初
爲
六
十
二
人
。。後
又
加
入
由 

海
參
威
折
间
之
四
人
。。共
計
六
拾
六
人
。，姓
名
、 

如
次 
。馬
占
山
。。韓
立
如 
翻
貴
旗
。。趙
桂
安
。 

$
烈6
劇
夢
符
。金
耀
斗
。。杜
海
山
。張
鳳
岐
。李 

玉
琛
。李
佩
約
，萬
金
印
。童
嶽 
李
杜 
蘇
炳
文
。 

L

蘇
夫
人
蛛
小
姐
二
乳
媼
女
僕
各
一
同
行
〕張
殿 

九
，王
德
林
。存
憲
榮
。高
峻
幀
。謝
珂
二
謝
夫
人 

同
行
一
張
培
緩
。金
奎
壁
彭
 @
麟
。王
藍
田:
董 

書
鴻
。許
慶
林 
吳
和
聲 
郎
國
琛
、。制
伯
英 
蓋 

興
亞
。。張
申
甫
。趙
景
崑
离
耀
先
。陳
又
新 
陳 

18 
賀
聖
達
。王
丕
承 
于
短
淸
。史
錄
臣
。翻
紹 

復A
S1I
夫
人
同
行
〕陳
鴻
猷
。孫
麟 
傳
櫻 
尹
昇 

.
日
。劉
序
伯)Si

顯
銘 
袁
士
安
。 

80 觀
仁
一 
李
之 

山
包
方
貴e
王
爾
膽
。吳
德
林
，■

永
勝
。•
許
典 

五
。。陳
占
元
，臨
時
加
入
者
。張
澤
的
。(
子
經
國 

岡
行
)
前
洪
海
。吳
振
華

▲
風
使
歡
迎
招
待 
顔
大
使
詢
東
北
現
天
頗
群 

&

等
亦
問
及
外
交
方
词
情
勢
。
其
不
謀
而
合 

.一
創
。則
皆
主
張
自
己
胡
犷
與
長
期
抵
抗
也
。。籬 

聯
政
府
自
馬
等
入
境
以
後
：
招
待
属
優
：
在
湯 

木
斯
克
極
爲
自
由
，
專
車
設
備
亦
頗
舒
適r
恐 

西
菜
口
味
不
合
。且
特
備
米
飯
及
家
數
罐
頤
，。 

在
停
留
莫
斯
科
時
。。幷
允
證
耍
人
叶
上
街
游
覽 

?

但
馬
等
以
時
間
無
多
。。不
主
下
車
。，故
顔
特 

偷
中
菜
及
饅
首
等
送
至
車
上
。，並
派
主
事|

 

雨2
隨
員
勾
增
敗
。。伴
送
至
波
蘭
。。專
車
旋
於 

下
午
三
啞
開
向
俄
邊
而
去
，
預
計
二
拾
日
可
抵 

M
林"
。聞
駐
德
使
館
已
派
秘
書
蹲
葆
慎
至
波
蘭 

，渔
境
迎
迓
。幷
爲
籌
備
囘
國
一 
切
手
續
』
未
完
〕

內各界。。得悉宋子文 

現在偷敦又進行借債 

百萬鎊。。皆甚曲。。

®。。。黃紹雄昨抵香港。。見胡 

漢民。報吿中倭協定。。 

隨即赴廣州。。

。廣東黨府之文治派。。主 

張迎胡漢民囘粤。。惟武 

人派不贊成。。

重

要

电

牝

 

•
中國航空公司購新機 

東
京
十
七
日
電
：
駐
滬
之
倭
總
領
事
石
射
氏
報 

吿
本
京
外
務
省
。，謂
中
國
之
上
海
歐
亞
航
空
公 

.司
曾
用
飛
襪
來
往
上
海
與
新
疆
間
。。今
向
德
國 

買
入
夭
哥
式
飛
機
兩
架
。、以
備
來
往
上
海
與
塔 

城
間
用
。。該
兩
機
已
於
本
月
十
日
由
德
運
抵
上 

海
云
：

•
上海又發生暗殺案

▲
楊
健
爲
匪
僧
斃

上
海
十
九
日
電2。

本
處
有
華
人
楊
鍵
「歸
音
」，。 

乃
美
國
哈
佛
與
千
尼
路
大
學
之
畢
業
生
也
。。曾 

任
中
國
民
權
會
之
領
袖
。。熟
心
辦
理
鼓
會
事
務 

。
是
日
被
匪
徒
數
名
蹟
第
云
。。

•
美工程師在滿被盜刺傷 

藩
陽
十
九
日(
統 
一 通
訊
社
〕電
。。駐
東
三
省
之 

美
國
忒
灑
卡
煤
油
公
司
之
工
程
師
富
煉"
。昨
夕 

被
盜
匪
用
刀
刺
傷
，C

蓋
昨
夕
深
夜
時
富
氏
之
家 

屋
被
匪
數
名
破
門
入
內
。
盜
將
富
氏
與
其
妻
細 

縛
。C

當
時
富
氏
絕
未
與
匪
抗"
。不
知
何
故
。匪 

首
竟
拔
刀
剌
傷
富
氏
，、並
將
其
屋
內
器
物
搜«
 

而
遁
。

查
富
氏
籍
隸
美
國
紐
嬉
梵
省
那
是
華
埠
人
。。受 

傭
於
忒
灑
卡
煤
油
公
司
，。在
遠
東
服
務
將
及
五 

年
之
久
云
一
。

•
盧斯福覆牒法國

▲
識
前
法
圖
撞
美
債

巴
黎
拾
八
日
電
，C

美
總
統
盧
斯
幅
。日
昨
覆
牒 

法
國
。
該
覆
文
聲
言
美
國
斷
不
與
法
國
協
商
戰 

債
問
題
。、除
非
法
將
去
年
拾
二
月
暨
本
年
六
月

館

特

電

昨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0

蔣介石令黨府處置察哈 

聲辨法；將令宋哲元 

率部囘察爲主席。。辦理 

善後事。。並决委濯玉祥 

爲西北林舉督辦。。孫殿 

英爲靑海屯舉督辦，。鄧

謀
全
蒙
之
兼
倂
，，第
四
暫
時
停
戰
以
緩
和
國
際 

間
之
反
感
、
總
而
言
之
。。華
北
戰
事
雖
停
。。中 

倭
衝
突
仍
在C"
我
國
當
道
。若
不
及
時
謀
合
作 

之
道
一
。聚
禦
侵
之
力
。
則
倭
默
貳
次
再
來
。。將 

不
全
吞
奉
北
不
已
也
、寄
語
党
國
要
人
。
此
時 

救
亡
且
不
暇
。尙
何
忍
心
自
閹
自
鬥
者
乎 
謂
當 

道
大
發
天
良;
爲
國
效
勞
。，小
民
將
千
感
萬
謝 

者
矣
。。

通 
訊

)卡技利華僑公立學校第戸獎券 

企
總
獎 
額
堂
萬
一
一
干
兀

◎
革出不肖社員

啟
者
茲
有
不
肖
社
員
羅
景
培
台
山
海
城
人
本
埠
土
生
屢
一 

拖
欠
公
費
破
壊
公
私
利
益
恃
力
毆
打
手
足
曾
在
滿
地 

身
別
党
經
查
屬
實
罪
大
惡
極
經
開
全
體
會
議
表
决
立
案
遵
照 

本
社
第
貳
拾
、一
一
拾
貳
、四
十
、、條
定
章
永
遠
革
出
羅
景
培
社 

籍
以
警
來
者
哇
羅
景
培
所
欠
公
私
欺
項
當
地
堂
社
執
事
隨
時 

有
權
追
收
毋
得
放
縦
合
卜
佈
吿
俾
衆
咸
知

中
華
民
國
卄
二
年
六
月
十
號

維
城
達
權
總
社
特
敢

◎
全加洪門總辨事處通吿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駐
菲
致
公
堂
總
幹
部
。。召
開
之
五
洲
洪
門
一 

親
大
會
。
已
定
實
日
期
於
今
年
夏
曆
吉
月
廿
五
日
。。卽
陽
曆. 懇

 
九

月
十
四
號
。。 

五
祖
謝
辰
時
。。在一

會
。，我
加
屬
代
表
二
名
。。亦
定
於
人 

=5

月
十
二
號
乘
加
拿
大
皇
后
船
前
往
出
席
。。各
埠
公
堂
。
有
何
提 

案
。。及
未
繳
代
友
費
。與
各
會
員
未
交
總
幹
部
年
捐
。。或
雖
缴 

而
未
足
額
者
。e
統   

tr
於
吉
月
十
五
號
以
前
。C
付
來
本
處
。。俾
得 

早
日
彙
齊
年
捐
寄
去
總
幹
部
應
用
。、而
代
表
亦
有
使
費
前
往
出 

。。又
此
次
懇
親
大
會
。。總
幹
部
以
國
難
當
前:
經
濟
冷
淡
。。<
 

節
儉
主
義
丁
不
敢
多
耗
財
力"
，留
爲
有
用
。
是
以
不
另
收
懇
親 

費
。
只
催
收
每
人
每
年
應
交
於
總
幹
部
五
毛
之
年
捐
爲
使
用
，A„ 

此
事
於
大
局
上
關
係
棊
重
。。而
於
個
人
上
負
担
輕
微
。。固
爲
各 

會
員
責
所
應
盡
、。亦
爲
個
人
力
所
易
舉
，、然
而
事
大
費
少be
凡 

我
洪
人
，
須
要
人
人
繳
納)
。集
腋
成
裘
。方
克
有
濟
。務
請
各
埠
」 

致
公
堂
執
事
先
生
暨
各
會
員
昆
仲
』。体
諒
斯
旨
。。認
真
催
收
。。 

憩
力
遵
行
，。是
所
厚
望
。4 

- 

大
中
華
民
國
卄
二
年
六
月
十
五
號

◎
叱不肖會員有期權利

敗
者
茲
有
不
肖
會
員
羅
景
培
係
台
山
海
城
人
屢
犯
規
章
倒
打
手 

:

—過
函
禀
總
辦
事
處
存
案

.
期
以
警
蠻
橫
至
羅
景
培

收
特
此
通
吿
俾
衆
咸
知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敗

足
罪
有
應
得
本
總
堂
開
全
體
大
會
通
過 

執
行
將
羅
景
培
停
止
堂
籍
權
利
兩
年 

欠
到
公
私
款
項
仍
要
隨
時
追 

中
華
民
國
卄
貳
年
西
六
月
貳
號

◎
好房出賃

啟
者
本
旅
館
設
於
喜
市
定
街
東
七
六
九
號
各
房
光
明
雅
潔
冷
熟 

水
喉
均
備
分
雙
單
房
雙
房
每
月
租
價
拾
貳
元
單
房
每
月
六
元
男 

女
華
客
望
留
心
光
顧
是
荷 
▲
電
話
係
崙
壹
七
九
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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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缪

中
旬
到
期
之
債
淸
還
美
耳
；
法
政
府
自
接
餞
牒 

文
後
。。領
爲
震
動
。查
該
覆
文
辭
旨
含
有
譏 

till 

法
對
戰
債
問
題
之
態
度
。。於
此
足
徵
法
前
任
總 

揆
赫
里
歐
之
言
已
驗:
蓋
赫
里
歐
氏
曾
勸
吿
政 

府
當
局
效
、英
意
、兩
國
政
府
之
所
爲
：
設
法
償 

還
到
期
之
美
債
一
。然
後
與
美
磋
商
債
務
問
牖
。。 

以
免
受
美
當
道
辱
罵
云
。

•
美倭協商安定通貨法 

倫
敦
卜
九
日
電
、。是
日
據
本
京
每
日
快
報
載
稱 

曾
美
國
與
日
本
協
商
安
定
通
貨
法 
。使
倭
幣
每 

百
圓
可
找
換
美
金
廿
六
或
廿
七
元
云
订 

•
捷克禁德報入境 

捷
克
國
首
都
普
辣
固
城
拾
人
日
電 
。本
京
政
府 

業
已
下
令
禁
德
國
報
章
入
境
。所
有
在
德
國
發 

行
之
德
文
日
報
。週
報 
畫
報 
轄
報
，雜
誌
均
不 

得
運
入
捷
克
國
發
售
。
凡
携
有
德
文
報
章
之
遊 

客
入
境
時
。宜
將
之
交
與
稅
關
吏
員
公
。 

•
遇羅軍界領袖四人辭職 

盤
谷
十
七
日
電
。。是
日
紛
傳
暹
羅
政
府
又
起
內 

訂
。同
時
國
家
政
務
議
會
之
情
形
吿
緊
張
。
此 

.乃
軍
界
領
袖
四
人
辭
職
之
結
果
、
此
四
人
中
有 

一 名
是
海
陸
軍
總
司
令
。。該
總
司
令
於
去
年
政 

變
時
。
自
歓
次
政
變
發
生
後
。，暹
羅
遂
由
君
主 

專
制
國
變
爲
民
治
國
云
。。查
去
年
六
月
廿
四
日 

暹
縄
海
陸
軍
人
起
革
命
；
當
日
革
軍
雖
據
了
盤 

一
谷
。
但
未
有
何
流
血
事
毁
生
、C

王
族
中
人
多
數 

被
囚 
。時
暹
王
普
拉
乍
歇
撲
適
避
暑
於
華
顯
城 

革
軍
遂
遣
軍
艦
壹
艘
至
該
埠
載
暹
王
囘
本
京
。。 

着
其
於
五
日
內
簽
名
於
新
憲
法 
王
如
命
而
行
。 

該
新
憲
法
旗
価
後
。
暹
羅
遂
變
爲
君
主
立
憲
國 

二
由
民
衆
選
舉 
一 
班
議
員
組
織
國
會
：
內
閣
人 

一
員
祇
對
國
會
負
責
云
：

•
匈奥德意聯同振興商業 

伯
林
拾
八
日
電
：
匈
牙
利
首
相
：
哥
庵
堡
氏
。 

刻
訂 
一 匈
一
奧 
德
。意
。四
國
聯
同
振
興
商
業
之 

.計
副 
伊
是
日
語
美
國
統
一
通
飢
社
訪
員
云
。。 

余
之
計
劃
有
成
功
之
希
望
。。此
計
割
若
見
實
施 

，。則
匈
奥C
德
。意 
之
農
業
亦
瘦
其
益
云
之 

•
安定通貨法似絕望 - 

▲
因
美
不
欲
提
高
美
幣
價
格 

倫
敦
十
九
日
電
。。英
冷
兩
國
極
力
運
動
美
國
政 

府
。。使
英
幣
鎊
價
與
法
幣
佛
郎
價
日
趟
於
安
定 

。。卽
欲
使
英
幣
毎
鎊
及
法
幣
每
佛
郎
確
能
兌
酒 

美
金
若
干
，。美
國
紐
約
聯
邦
政
府
銀
行
之
總
裁 

夏
理
臣
。。曾
爲
此
問
題
至
本
京
，
與
英
倫
暨
法 

蘭
西
銀
行
之
監
督
協
商
。C

但
以
是
夕
情
形
論
。。 

此
事
離
以
成
功
，。故
明
日
夏
理
臣
氏
將
乘
輪
囘 

美
。。此
舉
暫
歸
失
敗
之
理
由
。C

爲
美
政
府
當
局 

不
願
硬
定
美
幣
每
元
之
價
値
。
蓋
恐
美
國
國
內 

各
項
貨
價
低
跣
也-C
因
美
自
實
行
通
貨
澎
漲
法 

以
來
。C

美
國
各
項
貨
品
價
錢
日
趨
高
漲
也
一
。但 

無
論
如
何
。C
美
國
當
軸
刻
承
認
美
、英
，法
三
國 

國
家
銀
行
將
來
或
可
磋
訂
密
約
一
。使
通
貨
價
値 

略
趨
安
定
大
。。

■
倭反對貨品註明原產國 

東
京
十
七
日
電
。
駐
南
京
倭
總
信
事
業
奉
本
京 

外
務
省
命"
。向 W
府
抗
犠
所
有
運
售
於
中
國
之 

外
國
貨
品
。。須
用
華
文
註
明
原
產
國
命
令 
。比 

方
運
售
於
中
國
之
倭
貨
， 
須
印
有
一
日
本
製
」三 

字
。。倭
政
府
恐
此
舉
爲
中
國
排
倭
貨
之
手
段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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